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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目前尚处于前期内部

论证阶段，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

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2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不迟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公告该

事项，同时申请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３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２９３

，

０７４

，

１８３．０６ １

，

７３３

，

６５５

，

０７１．５１ ３２．２７％

营业利润

２３５

，

４４５

，

２１８．１９ １５７

，

０１３

，

０７４．９６ ４９．９５％

利润总额

２４０

，

６０６

，

４２０．３７ １６０

，

８９９

，

３１６．５０ ４９．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５

，

８６９

，

３８０．８８ １２５

，

７９２

，

４２５．２５ ４７．７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１．２４ ０．８４ ４７．６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８．２３％ ３８．０８％ ０．１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３０２

，

９１８

，

８０５．４１ １

，

０９６

，

５７０

，

７５３．２７ １８．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７８

，

５２３

，

３８３．３２ ３９３

，

２２１

，

３７７．６９ ４７．１２％

股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３．８６ ２．６２ ４７．３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良好，营业总收入

２２９

，

３０７．４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３２．２７％

；营业利润

２３

，

５４４．５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４９．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８

，

５８６．９４

万元，同比增长

４７．７６％

。

２０１０

年公司通过以下措施实现了业绩较快增长：

①

、不断对国内营销渠道结构进行整合，加快拓展专业市场、专卖店等新兴渠道销售模式；

②

、不断加快海外市场产品的研发力度，积极开拓北非、中东等新兴市场的出口业务，同时以高性价比

的产品对北美市场进行深层渗透，使外销收入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③

、公司在报告期内加大对成本费用的预算控制力度，使利润比收入实现了更高的增长比例。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１８．８２％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

４７．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加

４７．３３％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上市公告书》中披露：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

２００９

年度

相比增长

３５％－５０％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如有）、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６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在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８０

号东湖山庄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

月

９

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６

人。

出席会议的董事有：沈冶、张国勇、赵虎、梅亚东、许家林、乐瑞。 董事长张玉新先生、副董事长肖宏江先生

和董事王眉林先生因事未能出席会议，分别书面委托沈冶先生、张国勇先生和赵虎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

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会议在副董事长沈冶先生主持下，审议并经举手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和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三期灰场报废的议

案。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川一发）和控股

５５％

的湖北汉新

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新公司）使用的三期灰场库容已满，无使用价值。 为妥善解决该灰场处置问

题，两公司经过论证并与其所在地湖北省汉川市政府协商后，决定由两公司一次性支付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

汉川一发支付

５９０

万元，汉新公司支付

４１０

万元）土地复垦费后，将灰场（含租赁土地和相关设施）交还

给当地政府。

汉川一发拟报废的灰场资产情况如下：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三期灰场资产原值

１３９７．２５

万元，累计

折旧

２６８．７８

万元，资产净值

１１２８．４７

万元，支付当地政府

５９０

万元复垦费用，处置该项资产的净损失为

１７１８．４７

万元，列入

２０１０

年损益。 汉新公司拟报废灰场资产情况如下：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三灰场资产

原值

９６３．９８

万元，累计折旧

３２２．７１

万元，资产净值

６４１．２７

万元，支付当地政府

４１０

万元复垦费用，处置

该项资产净损失

１０５１．２７

万元，列入

２０１０

年损益。

经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 上述两公司使用的三期灰场报废净损失拟列入

２０１０

年损益共计

２７６９．７４

万元。 该项资产报废损失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的影响已包含在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披

露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修正公告中（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１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技改工程拆除固定资产报废的议案

为了落实国家节能减排的措施，增强公司竞争力，公司全资的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实施

脱硫改造工程中，对其

＃２

主汽轮机进行了部分拆除报废，并更换了新的部件。 经过技术鉴定和会计师事

务所专项审核，已拆除通流部件对应的帐面价值为

４１４．０５

万元，扣除预计残值收入

５５．２６

万元后，资产

报废净损失

３５８．７９

万元，拟列入

２０１０

年损益。该项资产报废损失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的影响已包含

在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修正公告中（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１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国电长源沙市热电厂关停机组非挂牌交易实物资产处置的议案

为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关停小火电机组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０７

﹞

２

号）文件精神，规范

国有资产处置行为，妥善处理关停资产，实现处置效益最大化，公司委托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将公

司内部核算电厂国电长源沙市热电厂（以下简称“沙市电厂”）已关停的

７＃

、

８＃

、

９＃

机组部分固定资产（以

下简称“部分固定资产”）采取挂牌交易的方式进行了转让，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底，完成了挂牌资产的移

交工作。 该挂牌交易资产的账面原值

３６

，

４０８．６３

万元， 累计折旧

２４

，

４６９．６７

万元， 计提减值准备

６

，

０６０．２４

万元，净额

５

，

８７８．７２

万元，取得资产转让收入

６

，

４１５

万元，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披露的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电长源沙市热电厂关停机组相关资产处置的进展情况及

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５

）。

２０１０

年底，沙市电厂获得财政部淘汰落后产能奖励资金

３１５０

万

元， 上述事项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的影响已包含在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业绩修正公告中（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１

）。

在挂牌资产交易完成后，为妥善处理剩余实物资产，沙市电厂于

２０１０

年底前，组织对全厂资产进行

了再次清理，经过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和资产评估公司评估确认，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沙市电厂在

处置前剩余实物资产账面价值为

６

，

３８３．６３

万元。 根据实物资产的类型、存在状况和用途，拟订了处置方

案如下：

１

、拟处置流动资产。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存货（主要为燃料和材料）账面价值

３８０．２３

万元，经清

查，实存

２７４．５３

万元，燃料盘亏

１０５．７０

万元，燃料和材料报废损失

２５６．３１

万元，上述损失合计

３６２．０１

万

元，计入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外支出。 库存燃料地脚煤

３４５

吨，账面价值

１８．２３

万元，拟以市场价格转让。

２

、 拟处置固定资产。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１７

，

４７５．５２

万元， 累计折旧

９

，

９５１．９２

万元，已提减值准备

１

，

５２０．２０

万元（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及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账面净额

６

，

００３．４０

万元，其中：（

１

）盘亏固定资产。因多年大修、技改换下的零部件，没

有及时办理报废处理造成固定资产盘亏，该部份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２３４

万元，累计折旧

９２．７

万元，计提

减值准备

６１．９３

万元，净额

７９．３７

万元，报废损失

７９．３７

万元，拟列入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外支出。 （

２

）取水设

施、灰场、部分办公用品、工器具、运输设备及厂区外房屋建筑物，资产原值

６

，

６４２．９９

万元，累计折旧

３

，

７１１．１５

万元，减值准备

８５．７４

万元，净额

２

，

８４６．１０

万元。 该部分资产拟在履行相关国资监管审批程序后，

按审计确认的账面价值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国电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 （

３

）江边码头及输煤设施原

值

３

，

９６６．０５

万元，累计折旧

１

，

８８２．７８

万元，减值准备

４８３．５５

万元，净额

１

，

５９９．７２

万元。 该部分资产处置

方案另行呈报董事会批准。（

４

）拟报废固定资产。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除上述资产以外的固定资产原值

６

，

６３２．４８

万元，累计折旧

４

，

２６５．２９

万元，资产减值准备

８８８．９８

万元，净额

１

，

４７８．２１

万元。其中，已提足折

旧、无使用价值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１

，

１７２．０９

万元，累计折旧

１

，

０７２．４４

万元，已计提减值准备

７２．０３

万元，

净额

２７．６２

万元，拟直接报废，报废净损失

２７．６２

万元，列入

２０１０

年营业外支出。 未提足折旧、提前关停

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５

，

４６０．３９

万元， 累计折旧

３

，

１９２．８５

万元， 已计提减值准备

８１６．９５

万元， 净额

１

，

４５０．５９

万元，拟先计提减值准备，再按规定程序进行报废处置；预计可回收价值为

１８８．６４

万元，预计清理

费用

６

万元，故应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１

，

２６７．９５

万元，列入

２０１０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

综上所述， 根据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办法》、《资产减值确认及核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经中瑞岳

华鄂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号

００４

号《关于国电长源沙市热电厂资产损失财务核销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的专项审核报告》审核，沙市电厂非挂牌交易实务资产处置，拟列入

２０１０

年损益金额共计

１

，

７３６．９５

万

元，其中核销资产损失金额

４６９．００

万元（燃料盘亏

１０５．７

万元、燃料和材料报废损失

２５６．３１

万元、固定资

产盘亏损失

７９．３７

万元、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２７．６２

万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１

，

２６７．９５

万元。 此

外，拟将取水设施、灰场、部分办公用品、工器具、运输设备及厂区外房屋建筑物，按审计确认的账面价值

转让给国电长源荆州发电公司；拟将

３４５

吨库存煤炭，以市场价格转让；拟对关停处置固定资产在计提

减值准备后，按规定程序进行报废处理。 上述资产处置损失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的影响已包含在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修正公告中（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１

）。公司将根

据上述资产处置方案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煤业）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河南煤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公司股东方及其出资比例如下：本公司

７５％

、禹州市安华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５％

、湖北星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上述两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根据目前煤炭市场的情

况，以及公司加快企业转型，控制煤炭资源、保障煤炭供应、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强抗风险能力的需要，河

南煤业积极加大外购煤储存规模并大力开展煤炭购销经营工作， 开展相关业务需要流动资金。 因此，

２０１１

年河南煤业拟向银行续贷以保证资金需求。

会议同意为其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两年。 河南煤业其他

股东将按其股比对公司的担保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公司将按担保金额的

１％

向河南煤业收取相应的担保

费。 本次担保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为了简化因公开招标、公开拍卖等行为导致的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提高

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效率，同时，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三会”运作，根据《公司法》、《招标投标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拟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进行调整，拟将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纳入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

范围，进一步明确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的送达日期，因此，现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提出如下修改方

案：

１

、原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对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披露之标准、但

又不必经股东大会批准的收购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租入或租出资产、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资产抵

押、委托理财等交易行为，按照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行使决策权。

董事会对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未达到本章程第四十条规定之标准的对外担保事宜行使决策权；在

审议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通过。

董事会对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金额在

３００

万以上、

３０００

万元

以下，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上、

５％

以下的关联交易行使决策权。

拟修改为：“董事会对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披露交易之标准、但又不必经股

东大会批准的收购或出售资产、对外投资、提供财务资助、租入或租出资产、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资产

抵押、委托理财等交易行为，按照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行使决策权。

董事会对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未达到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之标准的对外担保事宜行使决策权；

在审议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通过。

董事会对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获赠现金资产、提供担保除外）金额在

３００

万以上、

３０００

万元以

下， 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上、

５％

以下的关联交易行使决策权。 因公开招

标、公开拍卖等行为导致的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其交易金额符合前述标准的，可不提交董事会审

议。 ”

２

、在原公司章程第三十九条后，新增加一条，列为第四十条，原公司章程第四十条序号修改为“第四

十一条”，其后序号修改方式同前。 原公司章程内容中所引用的序号做相应修改。

新增的第四十条内容如下：“因公开招标、公开拍卖等行为导致的公司与关联人的关联交易，其交易

金额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并得到豁免后，可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３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条为“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的，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或盖章），

被送达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邮件送出的，自交付邮局之日起第

５

个工作日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公告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刊登日为送达日期。 ”

拟修改为“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的，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或盖章），被送达人签收日期为

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实体邮件送出的，自交付邮局之日起第

３

个工作日为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电子

邮件送出的，以收到被送达人“已读回执”的日期为送达日期；公司通知以公告方式送出的，第一次公告

刊登日为送达日期。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 （星期一） 上午

９

：

３０

在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８０

号东湖山庄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６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上午在武汉市武昌区东湖

路

１８０

号东湖山庄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出席会议的监事有：刘兴华、杨燕清、窦鸿斌。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在监事会主席刘兴华先生的主持下，审议并经举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和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三期灰场报废的议案。

上述两公司报废其库容已满、已无使用价值的三期灰场，并进行资产损失财务核销，报废净损失共

计

２７６９．７４

万元，拟列入

２０１０

年损益。监事会认为其报废处置方式合理，有利于降低报废资产损失，其财

务核销符合国资委《中央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规则》的相关规定，工作程序合规，财务核销账

务处理正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技改工程拆除固定资产报废的议案

为了落实国家节能减排的措施，增强公司竞争力，公司所属全资的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实施脱硫改造工程中，对其

＃２

主汽轮机进行了部分拆除，资产报废净损失

３５８．７９

万元，拟列入

２０１０

年

损益。 监事会认为报废和财务处理经过了设备技术鉴定和财务专项审核，其财务核销符合国资委《中央

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规则》的相关规定，工作程序合规，财务核销账务处理正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国电长源沙市热电厂关停机组非挂牌交易实物资产处置的议案

根据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办法》、《资产减值确认及核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经会计师事务所专项

审核，沙市电厂非挂牌交易实物资产处置，拟列入

２０１０

年损益金额共计

１

，

７３６．９５

万元，其中核销资产损

失金额

４６９．００

万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１

，

２６７．９５

万元。 此外，拟将取水设施、灰场、部分办公用

品、工器具、运输设备及厂区外房屋建筑物，在履行相关国资监管审批程序后，以审计确认的账面价值转

让给国电长源荆州发电公司；拟将

３４５

吨库存煤炭，以市场价格转让；拟对关停处置固定资产在计提减

值准备后，按规定程序进行报废处理。

监事会认为沙市热电厂关停机组非挂牌交易实物资产处置经过了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和会计师事

务所的财务专项审核，其财务核销符合国资委《中央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规则》的相关规定，

工作程序合规，财务核销账务处理正确，有关资产的处置方式合理，有利于实现处置效益最大化，有利于

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６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意

为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煤业”）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为河南煤业提供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借款担保

●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上述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河南煤业提供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借款担保。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国电长源（河南）

煤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河南煤业提供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借款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两年，河南煤业其他股东按其股比对公司的担保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公司将按担保金额

的

１％

向河南煤业收取相应的担保费。

本次担保事项相关协议尚未签署， 鉴于目前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５０％

，本次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河南煤业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７５％

，其

余两股东及所持股比为：禹州市安华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

、湖北星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 该公司注册

地址：禹州市滨河路

１２７

号

７

楼；法定代表人：雷元太；主要经营范围：对煤炭行业的投资；煤炭批发经

营。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河南煤业资产总额

９４

，

６７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１

，

１２３

万元（其

中：银行借款总额为

３７

，

００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５４％

，净资产

４３

，

５４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利润总额

４

，

０６９

万元，净利润

３

，

０１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河南煤业资产总额

９０

，

６１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７

，

１０９

万元（其中：

银行借款总额为

４１

，

００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５２％

，净资产

４３

，

５０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实现利润总额

５６

万

元，净利润

４１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河南煤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７５％

。 根据目前煤炭市场的情况，以及公司加

快企业转型，控制煤炭资源、保障煤炭供应、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强抗风险能力的需要，河南煤业积极加大外购

煤储存规模并大力开展煤炭购销经营工作， 开展相关业务需要流动资金，

２０１１

年河南煤业原有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

借款到期后，拟向银行续贷并由公司提供借款担保，以保证资金需求。

公司董事会认为：河南煤业是公司绝对控股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其自身发展，符合公司

的整体利益，如果采取收取担保费和其它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反担保的措施，则担保风险共担、可控，上述担

保事项符合公平、对等原则。 董事会同意为其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两

年。同时，河南煤业其他股东需按其股比对公司的担保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公司将按担保金额的

１％

向河南煤

业收取相应的担保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的余额为

１１４

，

３１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

资产（

１４８

，

１０２．９６

万元）的

７７．１８％

；其中，公司累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９６

，

９７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５．４７％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６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０５％

；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１１

，

３４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６６％

。 上述担保都在正常履行之中，无逾

期对外担保事项发生。

如果公司本次为河南煤业提供的担保履行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将达到

１４０

，

３１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４．７４％

，本次担保涉及的担保费和反担保事宜，公司将于相关协议签署后进行披露。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河南煤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６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

４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星期三）下午深交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应按如下格式出具授权委托书，并在会前提交公司。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８０

号东湖山庄国电华中会议中心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和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三期灰场报废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技改工程中拆除固定资产报废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国电长源沙市热电厂关停机组非挂牌交易实物资产处置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为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份内容的议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登记日证券商出具的股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３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

至

５

：

３０

，到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

街

１１７

号华中电力金融大厦

１２

楼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１１７

号华中电力金融大厦 （邮编：

４３００６７

）。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６６１０５４５

、

８６６１０５４６

传真：

０２７－８６６１０５５０

、

８６６１０５４７

，联系人：张明清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公司（个人）出席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

对会议议案按下表所示进行表决。

议 案 名 称

表 决 结 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和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三期灰场报

废的议案；

２

、 审议关于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技改工程中拆除固定资产报废的议

案；

３

、审议关于国电长源沙市热电厂关停机组非挂牌交易实物资产处置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为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份内容的议案。

注：请在表决结果的“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用“（”标明表决结果。 同一议案只能标明一处表决结果，或“同意”

或“反对”或“弃权”，都未标明的视为弃权，标明了两处或三处的视为无效，计入无效票数。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有效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重新打印均有效。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11-021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

登了《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5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2

月

17

日下午

14:30

。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富阳市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富阳市江滨东大道

138

号）八楼会议室。

（

3

）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

4

） 召集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富春环保

"

或

"

公司

"

）董事会。

（

5

）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庆炎先生。

（

6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出席情况

（

1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15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5,279,953

股，占公司

总股本

214,000,000

股的

72.56%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8

人，代表股份总数

154,756,

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14,000,000

股的

72.32％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150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23,

953

股，占公司总股本

214,000,000

股的

0.2448％

。符合中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

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244,35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

；

31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2%

；弃权

325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240,75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

；

25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1%

；弃权

367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233,05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

；

31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2%

；弃权

438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239,15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

；

2,5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1%

；弃权

38,3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259,45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

；

2,5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1%

；弃权

18,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237,05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

；

5,3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4%

；弃权

37,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支付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225,55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

；

23,8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5%

；弃权

30,6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集资金收购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精密冷轧薄板项目资产

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72,026,

55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

；

20,90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

；弃权

32,

5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黄廉熙律师和金臻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7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1

年

2

月

18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

:

临

2011-006

关于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南传媒

"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以

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于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双方承诺在合法经营的前提下，为维护双方共同利益，同意建立全面合作关系和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中

南传媒将工商银行作为各项金融业务的主要合作伙伴，工商银行将中南传媒作为重点客户，优先提供全方位

的金融服务。

工商银行给予中南传媒

(

含所属单位

)100

亿元人民币意向融资额度，有效期为两年。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编号：

2011－004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南铜业

"

或

"

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表决截止日期为

2011

年

2

月

17

日，会议应发出表决

票

11

份，实际发出表决票

11

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

11

份，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所持兰坪云矿银

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2010

年

8

月

10

日起，云南铜业经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持有兰坪云矿

51％

的股权，挂牌交易价

格为

1.66

亿元，截止目前该挂牌交易未正式成交。

由于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有效期已过， 云南铜业重新对兰坪云矿进

行评估，并根据评估基准日为

2010

年

11

月

30

日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兰坪云矿银

业有限公司

51%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有关评估数据，拟继续在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挂牌交易价格

为

1.62

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1

年

2

月

18

日刊登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挂牌出售所持

兰坪云矿银业有限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二、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在上海购买写字楼的议

案》；

根据本公司经营工作实际，为有利于在上海开展有色金属现货贸易和期货工作，并考虑公司长远发

展的需要，公司将在上海购置两套房产作为办公室，总价款控制在

1,275

万元内。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证券编号：

2011-005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挂牌出售所持兰坪云矿银业

有限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1

、兰坪云矿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兰坪云矿

"

）位于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注

册资本

100

万元，主要从事银、锌、铅、铜的开发。 兰坪云矿股权结构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云南铜业

"

）占

51%

；云南万龙投资有限公司占

41.5%

；刘小林占

7.5%

。

2010

年

8

月

10

日，云南铜业经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持有兰坪云矿

51％

的股权，挂牌交易价格为

1.66

亿元，该挂牌交易至目前尚未正式成交，由于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有

效期已过，云南铜业决定以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兰坪云矿进行重新评估，根据《云南铜业股份

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兰坪云矿银业有限公司

51%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 （

2010

）第

YN0125

号）的有关评估数据，拟在产权交易所继续挂牌交易，挂牌交易价格为

1.62

亿元。

此次出售股权并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2

、该股权转让事宜经中铝公司（中铝资字

[2011]5

号）批复同意实施。

3

、

2011

年

2

月

17

日，云南铜业五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所持兰

坪云矿银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经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继续出售所持兰坪云矿

51％

的股权。

独立董事对本次转让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股权转让是以兰坪云矿截止

2010

年

11

月

30

日的资产

评估报告为依据，经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确保了交易的公平，公开和公正性，预计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 本次公开挂牌转让兰坪云矿银业有限公司股权

51%

股权，是根据云南铜业

"

突出主业和效益，兼

顾战略发展需要

"

的投资原则进行，有利于公司集中力量突出主业，保证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此次交易采取进入产权交易所的方式进行，交易对方需向产权交易所报名后方可确定。

此次挂牌交易对受让方的资格做了以下规定：

1

、符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一般条件，即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

能力和商业信用；至交易程序结束或确定受让之前，转让方或产权交易所有证据证明报名人不符合该项

条件的，可决定不予确认或取消其意向受让方资格。

2

、报名人应为中国境内注册企业法人。

3

、为确保交易顺利进行，报名人需按照挂牌价格的

25 %

，即

4,050

万元缴纳保证金。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兰坪云矿为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5

月，注册地为兰坪县城团结路，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正，该公司拥有区吾银矿采矿权（采矿权证号：

53000620298

）和兰坪挂登铜银多金属探矿权（探矿权

证号：

T53120090602030450

），主要业务为开采并选冶区吾银矿采矿权

1.9349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银矿和对

挂登铜银多金属矿

26.87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找探矿工作。

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选冶为湿法堆浸选矿，主要提取矿石中的银金属，矿山采矿工作为外包，

常住矿山机械施工队伍一个，日采矿运输能力在

1600

吨左右，目前建有堆场一个

5

万平米左右，置换车

间一个日处理料液

1600

立方米，浸出药剂为氰化钠。 该公司设计生产能力为：

30

万吨

/

年，目前实际生产

能力为

20

万吨

/

年。 未满负荷生产的原因是银价波动，限制生产以免造成资源浪费。

（二）标的资产评估核准或者备案情况

1

、评估核准或备案程序：云南铜业本次拟转让的股权已经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转让资产进行了

评估，并经中国铝业公司备案，备案编号

2011-02

。

2

、标的评估备案值：

截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兰坪云矿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9,500.16

万元，评估价值为

30,526.69

万元；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98.11

万元，评估价值为

198.11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9,302.06

万元，净资产评估

价值为

30,328.59

万元；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30,328.59

万元。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兰坪云矿银业有限公司

51%

股权价值为

15,467.58

万元。（注：兰坪云矿

2010

年

11

月

30

日会计报表已经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并出具了天健正信审（

2011

）

NZ

字第

010186

号审计报告。 ）

转让标的企业

2010

年度审计报告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总资产

18,881.73

万元， 负债总额

283.09

万元， 所有者权益

18,598.64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1,702.78

万元， 利润总额

-4,422.54

万元， 净利润

-4,

422.54

万元。

（三）转让标的企业前十名出资人的名称、出资比例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占

51%

；云南万龙投资有限公司占

41.5%

；刘小林占

7.5%

。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挂牌底价：人民币

16,200

万元（最终成交价以意向受让方或竞买人不低于本挂牌底价的最终有

效报价为准。 ）

（二）价款支付期限及方式

1

、价款支付方式为一次性付款。

2

、费用：

（

1

）因本次交易发生的税费，由转、受让双方依法各自承担；

（

2

）转、受让双方各自应向产权交易所支付的费用，按各自在转、受让登记时的承诺向产交所支付。

（三）交易方式

挂牌期满，如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选择网络竞价的方式进行交易。

五、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云南铜业出售所持有的兰坪云矿

51%

股权主要基于兰坪云矿资源尚需进一步探明， 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区吾银矿采用传统的氰化物浸出工艺，而云南铜业对此工艺技术掌握有限，难以满足生产所需。 以

及中铝公司和云铜集团

"

突出主业和效益，兼顾战略发展需要

"

的投资原则，决定出售该股权。

六、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依据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转让兰坪云矿银业有限公司股权项目的法律意见书》：云南铜业

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具备本次股权转让的主体资格。 拟转让的标的股权属于云南铜业

合法所有，产权关系明晰，不存在限制转让的情形和潜在的法律风险，依法可以转让。

八、其他

云南铜业五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所持兰坪云矿银业有限公司

股权的议案》。

九、备查文件

1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关于转让兰坪云矿银业有限公司股权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2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3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转让所持兰坪云矿银业有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新增中信证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

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

证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1

年

2

月

21

日起中信证券新增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并开通基金

转换业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中信证券为代销机构

自

2011

年

2

月

21

日起新增中信证券代理销售本公司以下基金：

1

、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1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2

（

A

级）

/260202

（

B

级））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3

）；

2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4

）；

3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5

，前端收费）；

4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7

）；

5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8

）；

6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9

）；

7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0

）；

8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1

）；

9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2

）

1

、代销机构情况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路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A

层

办公地址：北京朝阳区新源南路

6

号京城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联系电话：

010－84588888

传真：

010－84865560

客服电话：

010-84588888

网址：

http://www.cs.ecitic.com/

二、通过中信证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情况

1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本次在中信证券开通了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的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260101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2(A

级

)/260202(B

级

)

）和景顺

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3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4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8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9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0

）；景顺长城

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1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2

）间的转换业务。

2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84588888

网址：

http://www.cs.ecitic.com/

2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606

、

0755-82370688

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

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关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在中信证券开通基金“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1

年

2

月

21

日起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开办以下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

、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1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级（基金代码：

260102

）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3

）；

2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4

）；

3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5

，前端收费）；

4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7

）；

5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8

）；

6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9

）；

7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0

）；

8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1

）；

9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2

）。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中信证券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

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中信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

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现将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景顺长

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

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和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

构投资者。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办理网点

投资者可以通过中信证券全部营业网点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三、申请方式

1

、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上述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开放式

基金账户，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中信证券的规定。

2

、已开立上述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

到中信证券各营业网点或通过网上申购渠道申请办理此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中信证券的规定。

四、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上述基金在中信证券进行日常基金交易的受理时间相同。非基金交易时间

在中信证券提交的申请，视做下一基金开放日受理的交易。

五、申购费率

如无另行规定，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 具体申购费率及计费方

式请参见上述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六、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中信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含申购手续费），不

受首次单笔申购最低为

1,000

元人民币的限制，且不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 中信证券定期自动代投资者

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原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七、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1

、投资者应遵循中信证券的有关规定，由投资者与中信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

2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3

、如果在约定的扣款日前投资者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得到成功确认，则首次扣款日为当月，否

则为次月。

八、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请日（

T

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定期定额投资的确

认以上述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

、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售网点申请办理

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中信证券的规定；

2

、投资者终止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中信证券申请办理业务终

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中信证券有关规定；

3

、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中信证券具体规定。

十、业务咨询

1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606

、

0755-82370688

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84588888

网址：

http://www.cs.ecitic.com/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

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

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

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